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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财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高新”、“发行人”、“公司”）

对外公布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湘财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湘财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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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SHIBEIHI-TECH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809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9 亿元的公司债券。

市北高新 2015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9 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简称 15 市北

债，债券代码 136104）。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9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根据网下

询价簿记结果确定，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市场情况确定为 4.00%，在债券存

续期前 3 年保持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若公司未行使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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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8、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

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

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2015 年 12 月 21 日。 

10、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前的第 1 个交易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下同） 

11、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

关规定办理。 

12、付息日：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2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

其中 1 个基点为 0.01%。发行人将于第 3 个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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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

将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6、回售申报：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

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

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7、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8、债券受托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售的方式。

网下申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安排根据

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20、发行对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21、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2、配售规则：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

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

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

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

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

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23、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24、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0.80%。 

2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26、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7、新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期债券新质押式回购已经有

关部门批复同意。 

28、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9、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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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履行募集说

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 

一、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 

2017 年度，经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和调查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正常，财

务状况稳健，资信状况良好。 

二、持续关注内部增信机制和偿债保障措施 

本次债券无信用增进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变化，为： 

（一）设立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为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提前归集本期债

券本息，以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额偿付。 

（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公司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

运作，确保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使用。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

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证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得到实现。 

（四）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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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

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

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湘财证券担任本

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湘财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从制度

上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六）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公司

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七）公司承诺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券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公司至少采取如下措施，以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三、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 

2017 年度，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发行人按

时偿还债券利息。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7 年度，受托管理人已按期披露了 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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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SHIBEIHI-TECHCO.,LTD. 
法定代表人： 罗岚 
成立日期： 1993年 11月 10日 
注册资本: 1,873,304,804.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22550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市北高新；市北 B 股 
公司股票代码： 600604；900902 
董事会秘书： 胡申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2 号 1008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场三路 262 号 1 楼 
邮政编码： 200436 
互联网网址： www.shibeiht.com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

展服务（主办、承办除外），建筑规划方案咨询；物业管理；建筑装饰材料的批

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园区产业载体销售与租赁、委托及其他服务收入、股权

投资等。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市北高新始终坚持以“产业地产开发运营、产业投资孵化、产业

服务集成”为核心主业，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新技术服务

业园区”为目标，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全球卓越城市建设，按

照静安区“一轴三带”发展蓝图，引领“中环两翼产城融合集聚带”的发展建设，

围绕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创新服务提升能级、产业投资加大布局，形成转型发展

新格局。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1.91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85.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31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50.83%，

实现了上市公司利润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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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区产业载体开发经营业务 

（1）园区产业载体开发与运营 

公司深耕转型发展，实践了以“园区经济”带动“区域经济”的成功发展经

验。主要经营的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坐拥静安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园区

深厚的产业积淀，在产业载体开发方面，公司以建设标志性建筑，描绘出园区美

好蓝图，积极打造“科创市北、智慧产业、智能建筑”的产业载体，作为推进公

司未来可持续发展与园区产业聚集的重要平台；在产业载体运营方面，公司注重

在产业园区和城市生活空间中统筹规划各类功能要素、产业要素、生活要素的合

理配置，积极打造“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的中国创

新型产业社区的示范区，着力实现产业生活与城市空间一体化融合发展。 

公司立足上海、辐射南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围绕产业地产建设了一

批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的定制化产业载体，包括已建成市北总部经济园、市北

•新中新、市北•云立方、市北•智汇园、市北•云院等项目，正在建设中的市北•

壹中心、市北•西岸壹号、市北•聚能湾创新社区等。这些优质产业载体的开发运

营为未来几年市北高新园区产业发展与聚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产业集聚和大数据产业培育 

公司多年来不断探索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规律，精耕于“产业+服务+政策+

载体+配套”的深度融合，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市北高新园区已经形成了以总

部经济为主导，聚焦大数据为特色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市

北高新园区正利用已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更扎实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总部经

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 

公司主要经营的市北高新园区是上海唯一的大数据产业基地，围绕上海大数

据“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引进了 intel 联合众创空间、上海交大健康大数据

产业研究院、上海大数据试验场等创新平台和联盟组织，吸引了诸如英特尔、亚

马逊、微软中国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市北设立联合众创空间和创新中心，构建

起了“交易中心+创新基地+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发

展布局。2017 年，市北高新园区对接美国硅谷挂牌市北高新美国创新中心，进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一步打通中美研究、产业、人才、资本的对接通道，谋求以国际化资源促进大数

据产业的创新发展。 

2、产业孵化及股权投资业务 

在创业孵化平台方面，公司以国家双创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为契机，主动对

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依托聚能湾国家级孵化器，市北高新园区成为了上海大数

据专业化众创空间，形成了从苗圃到孵化器再到加速器的全生命周期大数据孵化

体系。报告期内，聚能湾创新创业中心获得“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称号，并相继获得市科委、人社局年度孵化考评优秀单位称号；同时，聚能湾还

积极推进孵化品牌的输出，首个“聚能湾”品牌已经在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落户。

截至 2017 年末，聚能湾累计孵化苗圃项目 222 项，孵化企业达 255 户，加速器

企业达 47 户。 

在产业投资方面，公司拥有专业的投资团队，通过直投、参与定增、设立产

业基金等方式，积极探索和实施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律以及具有自身主导产业优

势的产业投资体系，瞄准高科技、高增长的优质企业，努力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投资体系，形成“孵化+融资”、“基金+基地”的服务优势，同时不断加大与专

业投资机构的深度合作，进一步优化产业投资和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3、资本运作和再融资工作 

在公司资本运作战略的整体部署下，公司三年来先后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公司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等三项重大资本运作和再融资事项，三项工

作涉及的资产总值达到 55 亿元，其中募集现金超过了 35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中期票据，并于 2018

年 5 月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票注册金额为 14 亿元，截至本受

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尚未发行。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及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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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16,437.79  336,310.52  -35.64% 

本期聚能湾成功竞得

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

服务园区N070501单
元 01-06 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应收账款 4,873.69  5,340.91  -8.75% - 
  预付款项 156.95  131.91  18.98% - 

  其他应收款 14,970.35  6,256.70  139.27% 

本期市北祥腾通过参

股合作获得嘉定徐行

镇 06-04 地块开发建

设权，报告期内按出

资比例付款。 
  应收股利 2.49  2.49  0.00% - 
  存货 518,085.19  524,588.15  -1.24% - 

  其他流动资产 6,506.38  10,051.58  -35.27% 

本期市北•祥腾麓源

项目收入确认，原预

缴的各项税费转入相

关费用。 
  流动资产合计 761,032.84  882,682.26  -13.78%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28,808.12  15,724.78  83.20% 

本期投资火山石基

金、华建集团及开创

国际海洋资源公司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7,120.87  124,889.61  1.79% - 

  投资性房地产 344,324.19  248,471.40  38.58% 
本期开创公司开发的

市北.智汇园项目竣

工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949.41  3,425.67  -13.90% - 
  无形资产 29.77  36.24  -17.85% - 
  长期待摊费用 3,297.78  3,673.46  -10.23%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2,351.22  2,796.85  -15.93% - 

  非流动资产合

计 
508,881.36  401,164.97  26.85% - 

资产总计 1,269,914.20  1,283,847.23  -1.09% - 
  短期借款 116,600.00  146,600.00  -20.46% - 

  应付账款 60,177.05  45,210.96  33.10% 
本期各项在建项目按

暂估价计入应付账款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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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预收款项 7,601.61  107,360.91  -92.92% 

本期市北•祥腾麓源

项目确认收入，原预

收款项转入营业收

入。 
  应付职工薪酬 814.42  625.26  30.25% - 

  应交税费 37,569.63  16,906.91  122.21% 
本期售房计提土地增

值税所致。 
  应付利息 669.65  679.91  -1.51% - 

  其他应付款 78,107.01  50,706.58  54.04% 
本期收到联营企业资

金回笼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11,450.00  83,800.00  33.00% - 

  流动负债合计 412,989.37  451,890.54  -8.61% - 
  长期借款 153,528.73  157,680.75  -2.63% - 
  应付债券 89,584.05  89,453.83  0.15% - 
  递延所得税负

债 
164.85  0.00  - - 

  递延收益-非流

动负债 
1,113.41  858.81  29.65% - 

  非流动负债合

计 
244,391.03  247,993.38  -1.45% - 

  负债合计 657,380.40  699,883.92  -6.07% - 

  实收资本(或股

本) 
187,330.48  93,665.24  100.00%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936,652,402 股。 

  资本公积金 308,326.44  401,990.68  -23.30% - 

  盈余公积金 4,658.35  3,540.93  31.56% 

本期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按净

利润的 10%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金。 
  未分配利润 88,797.84  68,641.05  29.37%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9,098.96  567,837.90  3.74% - 

  少数股东权益 23,434.84  16,125.41  45.33% 
本期重要的非全资子

公司松宏置业实现利

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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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所有者权益合

计 
612,533.80  583,963.31  4.89%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1,269,914.20  1,283,847.23  -1.09% -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219,139.53  118,013.86  85.69% 
营业总成本 176,670.55  100,005.30  76.66% 
销售费用 1,678.96  2,261.10  -25.75% 
管理费用 6,383.83  5,047.77  26.47% 
财务费用 10,958.89  10,082.28  8.69% 
净利润 30,456.94  15,482.73  96.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147.51  15,346.71  5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069.80  2,296.57  -3281.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5.42  -68,993.92  -77.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17.52  280,845.88  -111.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9,872.73  214,148.52  -1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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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市北

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809 号）核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市北高新”）

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9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4.00%。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到账。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2015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存入发行人在交通银行上海闸

北支行开设的专项账户（账号为 310066645018800006179）。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893,296,750.00 元。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按照发行人公告的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

人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均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885.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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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2017 年度，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且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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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本期债券利息

偿付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1、增信机制 

本期债券无担保。 

2、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15 市北债”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

存续期每年支付一次，2016 年至 2020 年间每年的 12 月 21 日为“15 市北债”上

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下

同）。“15 市北债”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21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15 市北债”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兑付了

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兑付了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 

3、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及执行情况 

为维护“15 市北债”持有人合法权益，发行人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主要包括： 

（1）设立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为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提前归集本期债

券本息，以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额偿付。 

（2）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公司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

运作，确保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使用。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

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证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得到实现。 

（4）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

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

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

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湘财证券担任本

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湘财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从制度

上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6）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公司

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7）公司承诺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券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公司至少采取如下措施，以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①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④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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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二、本期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2月21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完成支付，第二个

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完成支付，本期债券的第三个计息年度

的利息将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支付，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相关公告。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2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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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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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

纪”）对本次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上海新世纪出具的《上海市北高新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无担保，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说明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违约

风险很低。 

根据监管部门和上海新世纪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上海新世纪将在本次债

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公告年报后 2 个月内对本次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并出具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

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上海新世纪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

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

报告，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

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上海新世纪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和 2018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上海市北高新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等级均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相关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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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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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经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控股子公司市北祥腾与中垠（上海）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新城万嘉房地

产有限公司三方设立的项目公司上海睿涛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

请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委托贷款，该笔贷款仅限用于“青浦区盈浦

街道胜利路西侧 03-04 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市北祥腾需为上海睿涛此次开发贷

款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5 亿元及相应利息部分。 

2、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为关联方抵押担保的情况如下： 

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牵头行）申请总额人民币

7.5 亿元的银团贷款，用途为“闸北区 334 街坊 87 丘产业载体建设项目”，由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银团

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本公司向市北集团继续提供反担保。该担保已在报告期

内到期。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以下无正文）




